
安徽中联国信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 

重组问询函》的回复 

 

深圳证券交易所： 

根据贵所下发的《关于对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中小

板重组问询函（需行政许可）[2019]第 29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安徽中

联国信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联国信”）对有关问题进行认真分

析，现对《问询函》中提及的问题回复如下： 

如无特别说明，本回复内容中出现的简称等均与报告书中的释义相同。 

问题 8、本次交易在对标的公司使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的基础上，对标的公司

的“存货-开发产品”和“投资性房地产-厂房”等主要资产采用了市场法评估，并最

终选取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标的资产的预估值。（1）请补充披露厂房销售

单价的具体测算依据及过程，包括但不限于已对外销售或签署了认购协议的厂

房的位置、面积、单价、销售金额，尚未对外销售的厂房的位置、面积、预计

价格和销售金额，并结合周边成交价格说明本次评估中测算依据的合理性。（2）

请补充披露采用市场法评估的“存货-开发产品”和“投资性房地产-厂房”的评

估价值总额，及其占资产基础法评估价值总额的比重，并分析你公司选取资产

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标的资产预估值的合理性。（3）请结合标的公司与海泰发

展、浦东金桥、外高桥等三家公司的主营业务、区域分布、收入构成、营业收

入增长率等差异，补充说明选取上述三家公司作为可比案例的合理性。（4）请

独立财务顾问和评估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请补充披露厂房销售单价的具体测算依据及过程，包括但不限于已对

外销售或签署了认购协议的厂房的位置、面积、单价、销售金额，尚未对外销

售的厂房的位置、面积、预计价格和销售金额，并结合周边成交价格说明本次

评估中测算依据的合理性 



1、已签订销售合同 

本次评估对已签订销售合同未确认收入的厂房，评估时以合同单价确定为销

售单价。 

工业科技开发产品中已签订销售合同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是否签订

销售合同 
位置 面积（㎡） 

单价（元/㎡，

含税） 

销售金额（万元，

含税） 

肥西子公司 已签 合肥市肥西县 14,192.03 3,048 4,325.29 

阜阳分公司 已签 阜阳市 4,732.33 2,300 1,088.44 

庐阳子公司 已签 合肥市庐阳区 44,586.52 4,480 19,976.30 

寿县分公司 已签 寿县 6,674.44 1,950 1,301.52 

总计 - - 70,185.32 3,803 26,691.54 

工业科技投资性房地产中已签订销售合同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是否签订

销售合同 
位置 面积（㎡） 

单价（元/㎡，

含税） 

销售金额（万元，

含税） 

工业科技-立恒 已签 合肥市肥西县 2,613.18 2,000 522.64 

工业科技-兴庐 已签 合肥市庐阳区 39,154.48 2,303 9,017.41 

总计 - - 41,767.66 2,284 9,540.05 

2、未签订销售合同 

本次评估对未签订销售合同的厂房，参考园区内同类型厂房的历史成交价格，

同时考虑了楼栋、楼层等因素的影响。未签订销售合同的开发产品评估单价与历

史成交单价对比如下： 

公司名称 
是否签订

销售合同 
位置 面积（㎡） 

单价（元/

㎡，含税） 

销售金额

（万元,含

税） 

历史成交单价

（元/㎡，含税） 

巢湖分公司—

花山 
未签 巢湖市 9,308.00 1,950 1,815.06 2,161 

巢湖分公司-

科创 
未签 巢湖市 56,793.07 1,945 11,047.21 2,296 

定远子公司 未签 定远县 13,622.46 1,898 2,585.74 1,843 

肥西子公司 未签 
合肥市

肥西县 
83,474.82 2,987 24,933.15 2,798 

阜阳分公司 未签 阜阳市 34,856.67 2,132 7,430.61 2,127 



工业科技-立

恒 
未签 合肥市 1,260.87 2,483 313.07 2,532 

工业科技-兴

庐 
未签 合肥市 8,235.26 2,348 1,933.42 2,614 

颍上子公司 未签 颍上县 18,977.43 2,000 3,795.49 2,258 

庐江分公司 未签 
合肥市

庐江县 
22,705.67 1,781 4,043.21 2,192 

庐阳子公司 未签 
合肥市

庐阳区 
25,121.50 4,703 11,814.93 4,624 

舒城分公司 未签 舒城县 20,037.73 2,190 4,387.90 2,113 

寿县分公司 未签 寿县 16,239.29 1,909 3,100.56 1,948 

总计 - - 310,632.77 -  77,200.35 -  

注：上表单价为项目历史成交均价，为含税单价，增值税率为 5%、10%。 

未签订销售合同的投资性房地产评估单价与历史成交单价对比如下： 

公司名称 

是否签

订销售

合同 

位置 面积（㎡） 
单价（㎡，

含税） 

销售金额（万

元，含税） 

历史成交单价

（元/㎡，含税） 

巢湖花山工业园 未签 巢湖市 91,554.03 1,990 18,215.71 2,161 

巢湖科技创新园 未签 巢湖市 39,618.53 1,829 7,248.14 2,296 

定远子公司 未签 定远县 2,673.00 1,980 529.25 1,843 

临泉分公司 未签 临泉县 931.05 1,750 162.93 2,079 

肥西子公司 未签 合肥市肥西县 40,352.33 2,799 11,292.83 2,798 

工业科技-立恒 未签 合肥市肥西县 20,538.72 2,533 5,201.83 2,532 

工业科技-兴庐 未签 合肥市庐阳区 25,448.66 3,504 8,917.44 2,614 

阜阳分公司 未签 阜阳市 41,882.12 2,135 8,940.02 2,127 

寿县分公司 未签 寿县 26,532.80 1,912 5,073.47 1,948 

颍上子公司 未签 颍上县 43,581.50 1,873 8,164.74 2,258 

庐江分公司 未签 合肥市庐江县 12,787.28 1,935 2,474.18 2,192 

庐阳子公司 未签 合肥市庐阳区 14,202.50 4,133 5,869.36 4,624 

舒城分公司 未签 舒城县 40,589.70 1,777 7,211.03 2,113 

新站子公司 未签 合肥新站区 27,494.00 3,344 9,194.21 3,917 

总计 - - 428,186.22 - 98,495.15 - 

注：上表单价为项目历史成交均价，为含税单价，增值税率为 5%、10%。 

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出，本次评估开发产品、投资性房地产的销售价格与历史

成交价格相近。同时，不同厂房的结构、高度、所处楼层、面积、配套等不同，



造成销售价格有一定的差异，差异具有合理性。 

各项目周边同类项目调查结果如下： 

单位：（元/㎡，含税） 

公司名称 位置 周边园区名称 单价 
开发产品评

估单价 

投资性房地产

评估单价 

肥西子公司 合肥市肥西县 
南合肥国际企

业港 
3,200—3,600 2,987 2,799 

工业科技-立恒 合肥市肥西县 
南合肥国际企

业港 
3,200—3,600 2,483 2,533 

阜阳分公司 阜阳市 佳海产业新城 2,200-2,700 2,132 2,135 

寿县分公司 寿县 鼎鑫工业广场 1,900-2,100 1,909 1,912 

庐江分公司 合肥市庐江县 
华天城市产业

园 
1,900-2,200 1,781 1,935 

庐阳子公司 合肥市庐阳区 
富邦国际创新

科技产业园 
4,800-5,000 4,703 4,133 

舒城分公司 舒城县 
安徽中鑫模具

产业园 
2,400-2,800 2,190 1,777 

新站子公司 合肥新站区 佳海工业城 3,100—3,300 - 3,344 

由上表可知，本次评估范围内的开发产品、投资性房地产的销售价格与周边

同类型的厂房销售价格存在一定的差异，主要原因是不同厂房的区位、层高等因

素差异不同造成。 

上述内容已在修订后的报告书“第五节 标的资产的评估情况”之“五、资

产基础法评估的主要增值分析”中进行了补充披露。 

二、请补充披露采用市场法评估的“存货-开发产品”和“投资性房地产-厂房”

的评估价值总额，及其占资产基础法评估价值总额的比重，并分析你公司选取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标的资产预估值的合理性 

采用市场法评估的“存货-开发产品”和“投资性房地产-厂房”的评估价值情况

如下：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开发产品评估价值 投资性房地产评估价值 市场法评估合计 备注 

工业科技本部 1,520.98 13,356.02 14,877.00 - 

庐江分公司 2,938.70 1,579.23 4,517.93 - 



巢湖分公司 9,748.82 18,534.05 28,282.87 - 

阜阳分公司 5,781.85 5,727.26 11,509.11 - 

寿县分公司 3,169.50 3,729.66 6,899.16 - 

舒城分公司 2,968.24 5,806.86 8,775.10 - 

临泉分公司 - 138.43 138.43 - 

新站子公司 - 5,212.40 5,212.40 - 

定远子公司 1,799.25 381.86 2,181.11 - 

颍上子公司 2,367.64 5,339.28 7,706.92 
已按股权

比例折算 

庐阳子公司 18,234.10 3,614.80 21,848.90 
已按股权

比例折算 

肥西子公司 10,623.74 4,157.46 14,781.20 
已按股权

比例折算 

合计 59,152.82 67,577.31 126,730.13 - 

注：颍上子公司、庐阳子公司、肥西子公司是工业科技的控股子公司，上表中上述三家

子公司采用市场法评估的开发产品、投资性房地产的评估价值是根据工业科技所持股权比例

乘以各家对应资产评估价值折算得出。 

采用市场法评估的“存货-开发产品”和“投资性房地产-厂房”的评估价值合计

为 126,730.13 万元，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的工业科技总资产评估价值为

362,560.50 万元。采用市场法评估的“存货-开发产品”和“投资性房地产-厂房”的

评估价值总额占资产基础法总资产评估价值的比重为 34.95%。 

由于工业科技提供的委托评估资产及负债范围明确，可通过财务资料、购建

资料及现场勘查等方式进行核实并逐项评估，因此本次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工

业科技核心资产是开发产品、投资性房地产，对于上述资产在资产基础法评估时，

已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市场法评估充分体现了资产的市场价值。因此评估结论

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合理。 

上述内容已在修订后的报告书“第五节 标的资产的评估情况”之“四、评

估结论”之“（二）存货—开发产品、投资性房地产—厂房增值分析”中进行了

补充披露。 

三、请结合标的公司与海泰发展、浦东金桥、外高桥等三家公司的主营业

务、区域分布、收入构成、营业收入增长率等差异，补充说明选取上述三家公

司作为可比案例的合理性 



1、海泰发展 

主营业务：海泰发展是国内最早一家“以创业孵化带动工业地产与产业投资”

的工业园区类上市公司，以创业孵化服务为基础，孵化器及高新区基础设施建设、

运营与产业投资两翼并举，主营业务涉及地产、高新产业投资、孵化服务、贸易

等。 

区域分布：经营业务主要是华北地区，重点区域在天津，是区域性地产公司。 

收入构成：根据年报披露，2018 年房地产行业 28,430.76 万元，租赁行业

1,978.85 万元，批发行业 47,482.14 万元。公司的利润主要来自于房地产业务，

2018 年主营业务毛利润 99%来自于房地产业务。 

营业收入增长率：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52.63%。 

2、浦东金桥 

主营业务：浦东金桥主要从事上海金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开发、运营和管理，

包括工业、办公、科研、住宅、商业的投资建设，并提供后续出租、出售、管理

和增值服务。公司主营业务主要集中在房地产业，逐步从园区集成开发商向新兴

城区开发运营商转型。公司采取租售结合、以租为主的经营模式。 

区域分布：主要经营区域是上海，是区域性地产公司。 

收入构成：根据年报披露，2018 年房地产经营业务 259,636.12 万元，酒店

公寓服务业务 15,786.81 万元。公司的利润主要来自于房地产业务，2018 年主营

业务毛利润 98%来自于房地产业务。 

营业收入增长率：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65.11％。 

3、外高桥 

主营业务：公司坚持打造浦东枢纽型国际贸易城的发展目标，坚持客户导向、

项目导向、问题导向、效果导向，立足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及三高区域，形成顺应

国家战略、发挥特殊监管优势，打造以产业地产为核心载体，商业地产为城市空

间，平台经济为服务手段，金融服务为重要支撑，园区服务为配保障，投资促进

为功能引领的新型全产业链产业体系。 



区域分布：主要经营区域是上海，是区域性地产公司。 

收入构成：根据年报披露，2018 年房地产经营业务 234,688.73 万元，商品

销售等业务 532,046.67 万元。公司的利润主要来自于房地产业务，2018 年主营

业务毛利润 62%来自于房地产业务。 

营业收入增长率：2018 年主营业务收入同比下降 13.99%。 

4、标的公司-工业科技 

主营业务：工业科技是专注于开发、销售、出租及管理的工业地产开发商，

坚持“规划科学、设计合理、配套齐全、功能完善”的经营理念，进行产业园的综

合开发，并向客户提供涵盖物业租售及配套管理在内的综合服务。 

区域分布：主要经营区域是合肥，是区域性地产公司。 

收入构成：根据年报披露，2018 年房屋销售收入 53,080.95 万元，房屋租赁

收入 4,460.46 万元，物业管理收入 1,281.06 万元。标的公司的利润主要来自于房

地产业务。 

营业收入增长率：2018 年工业科技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为 8.55%。 

综上，通过对可比公司主营业务、区域分布、收入构成、营业收入增长率等

方面进行分析，海泰发展、浦东金桥、外高桥三家公司均为长期从事工业园区开

发与工业科技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因此选取上述三家公司作为可比案例具有合理

性。 

四、评估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评估师认为，本次评估对开发产品、投资性房地产的预计价格确定

依据及过程合理，经与周边同类项目成交价格对比，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本次资

产基础法评估中对工业科技核心资产采用市场法评估，充分体现了资产的市场价

值，选取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标的资产评估结果具有合理性；通过对可比公

司主营业务、区域分布、收入构成、营业收入增长率等方面进行分析，海泰发展、

浦东金桥、外高桥三家公司与工业科技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因此选取上述三家公

司作为可比案例具有合理性。 



安徽中联国信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五日 

 


	问题8、本次交易在对标的公司使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的基础上，对标的公司的“存货-开发产品”和“投资性房地产-厂房”等主要资产采用了市场法评估，并最终选取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标的资产的预估值。（1）请补充披露厂房销售单价的具体测算依据及过程，包括但不限于已对外销售或签署了认购协议的厂房的位置、面积、单价、销售金额，尚未对外销售的厂房的位置、面积、预计价格和销售金额，并结合周边成交价格说明本次评估中测算依据的合理性。（2）请补充披露采用市场法评估的“存货-开发产品”和“投资性房地产-厂房”的评估价值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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